
第二节 管理工作

    依法管理
    1979年前，主要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农村人民公
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以及省政府《关于湖泊、河港及鄱阳湖草洲暂行管理办法令》，发展渔业生产，

保护渔业资源。1979年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省政府制订的地方性法规以及县政府制订有
关实施方案实行依法兴渔，以法治湖。

    新中国成立初，渔政管理以开发利用鄱阳湖渔业资源为中心，将湖港、草洲登记注册收归国有。20
世纪50-60年代，以扶助渔民群众发展渔业生产，组织渔货收购为重点。如每年分配造船木材、桐油指
标，组织10公里100余段河港的秋禁冬开港，在沿湖建造10余个水产收购站。20世纪70年代以鼓励
改善捕捞方法，实行渔船机动为重点，如组织渔民代表往江苏沿海地区学习先进捕捞方法，帮助采购或

申请分配船用挂机和柴油指标。改革开放后，以保护波阳渔业资源为中心，初步实行凭证捕捞生产，全

面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渔业法规，实行以法治湖，依法兴渔，合理利用，保护和增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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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取缔有害渔具渔法和征收渔业资源增列保护费为重点，打击围湖堵河，维
护鄱阳湖本来面貌。进人21世纪后，实行全湖禁渔期制度，维护渔民合法权益，贯彻执行渔业法，保护
鄱阳湖丰富的野生水生植物、动物资源及旅游资源。

                          自2003年起，县内水域实行养殖水域滩涂使用证制度，共发放养殖证198本，发放面积
15333. 3公顷，有效维护养殖水域经营者合法权益。当年获省水域养殖证发放工作三等奖。
                  有害渔具渔法取缔
    20世纪70年代，县域内出现定置网、密眼网及电鱼、毒鱼、炸鱼等大批有害渔具渔法，水产资源遭
到严重破坏。1979年，全国水产工作会议后，县湖管部门于次年开始清查工作，禁止使用定置网、密眼
布网，严禁电鱼、毒鱼、炸鱼，并规定使用各种渔具网目，最小7厘米，小于此规定一律禁止使用。对于捕
捞针弓鱼、银鱼、凤尾鱼以及小型成熟鱼需要使用密眼网，由县水产部门指定作业地点、规定作业时间，

掌握使用，并禁止有害渔具销售。1984年，按照省政府《坚决制止酷鱼滥捕，保护增殖鄱阳湖渔业资源
紧急会议纪要》的通知精神，由主管副县长带领渔政、公、检、法、司、工商等部门人员在湖区进行6次统
一清理。1983 -1985年，共收缴定置网102部、电捕鱼工具37套、雷管64只，罚款6326元，刹住酷渔滥
捕歪风。

    1986年0A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颁布后，同年12月6日，省长吴官正签发《制止酷渔
滥捕，增殖保护鄱阳湖渔业法》的省府令。1987 * I月  日，县政府取缔有害渔具渔法指挥部成立。
“指挥部”每年组织渔政、公、检、法、司及有关乡（镇）政府，对定置网“拆棍子、割袋子、烧网片、水中拔、

户上缴”  ，沿湖乡（镇）第一把手每年向县政府签订此项工作责任状。1990 -1991年，上户收缴定置网网
片达30余吨。进人21世纪后，由于定置网大型化（每部约2.5吨）  ，除“割袋子”老办法外，采用具有
150马力渔政船用铁锚钩住网将其拖毁。
       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和渔船检验费征收
    20世纪50 - 60年代，捕鱼生产集体在国有水面捕捞，每年上缴国家一定数量的商品鱼。20世纪
70年代末，湖管部门每年每船收取管理费15元。20世纪80年代末，依据省有关部门文件规定，每船每
年征收资源费20元、30元、50元、100元、200元（含20世纪90年代增加的渔船检验费） 。1992年将
“两费”征收纳人目标管理制。 自2000年起，每船每年两项收费共300元。所收规费全额上缴省财政
专户，60％返回用于渔政管理开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渔业捕捞许可证和渔业船舶证书换发
    新中国成立初，湖港水面收归国有，渔民先凭渔民协会、后凭县湖管办事处发放的捕鱼证捕捞。
1955年至20世纪70年代末，县政府组织渔业组、社、队集体捕捞生产。1983年，执行省政府关于捕鱼
要有捕捞许可证、渔船要有牌照的规定，其间全县登记渔船3150艘，通过本人申请，村、乡、局签报，省湖
管局核批办妥省统一制作的捕捞许可证2799本，实际发放到渔民手中捕捞许可证2300本。许可证实
行一船一证（不含辅助船）  ，一年一审（审验收取规费）  ，三五年一换。1986年、1990年、1996年、2004年
分别进行换发工作，换证数分别是1341本、1328本、1216本、1221本。换发捕捞许可证基本条件是：有
历史捕捞习惯专（副）业渔民及其自生男孩，有3证（许可证、渔船产权登记证、船舶证书）1牌（牌照）  ，
证书2年连续年检年审等。2004年换发全国统一制作的内陆捕捞许可证。
    进人21世纪后，渔政执法人员每年查获无证捕捞案件数十起，依据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使无证
渔船与20世纪末相比减少1000余艘。
    为加强渔业船舶的安全监督管理，1988年 月，全省渔船登记、检验、发证工作在鄱阳镇管驿前村
和姚公渡村进行试点。1990年初，全县渔船检验发证工作全面展开。通过培训、考试渔船驾长，对渔船
丈量、登记、刷号，对船动力机钢印打号，填表申请，填证核批，第一次发放全省统一制作的渔船登记证、

渔船航行证书、赣渔牌照1400余套。1997年、2004年，两次换发全国统一制作的船舶证书，分别是
1543套、1253套。渔船证书每年检验1次。对严重破旧的渔船和近2年从外县购人的水泥船中有安全
隐患套的船只，不予检验。取缔“三无”渔船案件每年有10余起，并处船价2倍以下罚款或没收渔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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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渔期制度实行
    1955年春，将鱼类集中产卵又便于管理的汉子湖、大莲子湖、云湖、四望湖作为禁渔区，每年4月
1日至5月30日为禁渔期，并请专业渔民巡逻看守。年年实行“春繁”。  “文化大革命”时，施禁中断。
20世纪70年代末施禁亦流于形式。1983年 月，根据省湖管局的通知，扩大禁渔区面积，确定大莲子
湖、汉池湖（水面1.08万公顷）为春繁保护区。此后，县政府每年都发布禁渔通知。1987年“春繁”禁渔
期延长为每年3月20日至6 f 20日，同年10月  日至次年4月1日，在洪家穴港实施亲鱼越冬保护措
施“冬禁”。  “冬禁”每3年轮禁一次，只禁不捕，让保护半年的亲鱼到产卵场繁殖。  “春繁”、 “冬禁”除
聘请专业渔民租用渔船日夜看守，渔政执法人员也轮流上船值班，并经常组织日夜巡逻检查，发现违犯
禁令行为，没收渔具、渔获物并处行政罚款，情节严重者，按刑法129条论处。20世纪80 - 90年代，县
湖管局每年在禁区查处偷捕案件达二三十起。

    自2002年起，番阝阳湖实行全湖禁渔期制度。县政府成立禁渔领导小组，每年发布禁渔通知，召开禁
渔动员大会，沿湖各乡（镇）政府与县政府签订禁湖责任状，渔政部门实行24小时值班制和举报制，波
阳县连续3年禁渔工作被农业部授予先进单位。
          渔业纠纷调处
    新中国成立前，渔民因争湖权、争捕捞水域常发生纠纷。有些常带宗族性质导致恶性械斗。新中国
成立后，渔民纠纷虽有所减少，但也时有发生，大的纠纷，湖管部门难以调处。为此，20世纪50年代末，
县调处纠纷领导小组成立。20世纪60年代初，县调处纠纷办公室成立，负责调处山林、水利、湖港草洲
纠纷。  “文化大革命”时调处“纠纷”办公室被撤销，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大量无证渔民下湖捕捞，使用
有害渔具渔法，渔民纠纷又逐渐增多，“文化大革命”末渔民纠纷一年多至50起。1976年   3 J 16日，省
委工作组会同上饶、九江地委、波阳县委和都昌县委及有关公社负责人对波阳银宝湖公社鸣山大队和都
昌南丰公社余晃大队草洲纠纷进行实地调处，并达成协议。1980年，县政府恢复调处纠纷办公室。渔
业纠纷调处，历来都由渔政部门进行调处，渔政部门确认为调处不好的，则请示县政府或会同县调纠办、
水上公安部门进行调处。

    20世纪80年代初，渔政部门发动渔民制订乡规民约，番阝湖文明生产新秩序建立，收到较好效果。
1985年，波阳、都昌县人民政府共同制订《关于维护沿湖地区渔业生产秩序，严禁扣船扣物的协定书》，
沿湖地区纠纷逐渐减少。1988年冬至1989年春，波阳、都昌县渔民相互扣船、扣物事件发生数十起未
能及时调处。对此，省长吴官正于1989年0月8日召见波阳、都昌县县长李再春、刘千喜，双方签署
“无条件返回扣船扣物协定”。11月   10日，在省府办公厅督交组召集下，两县有关干、群、警300余人、
100余条船只，集中在两县交界处瓢山进行无条件返还。
    1988年1月底，四十里街乡湖盆村与西冲曹家村为村前40公顷养殖水面洲坝湖发生纠纷，两村
各召集200人一300人，各自备长矛相持2天，要进行械斗。县政法委召集渔政、公、检、法赶赴现场，渔
政干部提出3条调处方案，县工作组和乡、党政联席会议拍板，两村村民代表赞同，当天平息此起械斗事
件。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
    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和栖息于-TLF阳湖的各种鸟类，同样是渔政管理工作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渔
政部门在公安、林业部门配合下，将鄱阳镇姚公渡、江家岭、珠湖乡路口村等100余户打雁的鸟铳全部收
缴，不准放铳打雁。同时查禁“三步倒”毒野鸭，每年开展宣传爱鸟周活动和保护白鳍、江豚工作。
1986 4 10 J 23日，《江西日报》刊登《一条江豚重回鄙阳湖》新闻，报道双港镇下山村渔民杨某误捕一
条13公斤江豚，经渔政人员测量拍照后放回焦潭湖，渔政部门发给其奖金400元。1997年   11 J 4
10日，渔政分局9名渔政人员乘船艇参加6省 市对白鳍豚和江豚同步监测工作。2003年，经农业部
批准，将龙口至瓢山的饶河段至南疆湖皇帝帽以北定为江豚保护区。2001年 月，县湖管、县工商、县
公安部门颁发《关于保护青蛙的联合通告》，并多次不定期地到各菜市场、酒店进行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执法检查。2005年   5月，县渔政分局对县城主要菜市场经营非重点水生野生动物业主核发经营许可
证，杜绝非法经营，保护水生野生动物重点保护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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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渔业船东互保

    1994年，中国渔船船东互保协会互保工作在鄱阳渔民中全面展开，每个船东可自愿参保1份－
3份，每年保金25元。通过渔政人员大力宣传，当年船东互保工作波阳名列全省第一。1995年 月，县
渔政分局被农业部评为先进单位，局长李墩慧赴京参加全国船东互保工作表彰会。
       霸河霸港行为处置

    20世纪90年代，沿湖各县围湖堵河、霸河、霸港问题严重。为保护湿地，维护鄱阳湖自然面貌，维
护渔民合法权益，省政府三令五申，决不允许此类问题存在。19994H- 4月2日，县政府印发《关于严禁
在鄱阳湖区围湖堵河，依法查处霸河霸港行为的整治方案》，每年组织专门力量进行整治。2003年下半
年，县渔政、公安部门对莲河村、路口村、乐安村、马湖村霸河霸港行为分别进行行政处罚，罚款近
10万元。


